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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ITIC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05）

有關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
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主要股東廣西大錳
及廣西大錳聯繫人士訂立相關合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相關合同構成或將構成本公司
之持續關連交易。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相關合同、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
詳情刊載於本公佈內。

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之申報、公佈及股東批准規定。

倘本公司須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概無股東須放棄投票。本公
司收到Keentech及CA發出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之書面批准。Keentech及CA為中信
之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佈日，Keentech及CA分別為1,990,180,588股股份及750,413,793股股
份之登記及實益持有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257,884,381股。Keentech及CA持有合共
2,740,594,381股股份，佔倘本公司須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之情況
下賦予權利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證券面值超過50%。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43條，本公司不會就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資料、獨立董事委員會意見書及獨立財
務顧問意見書之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背景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於2007年11月20日所發出之公佈，內容有關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廣西大錳及廣
西大錳聯繫人士之間的持續關連交易。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從事錳開採及加工以及銷售錳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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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大錳擁有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40%權益，而各廣西大錳聯繫人士均為廣西大錳之聯繫人
士。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廣西大錳及廣西大錳聯繫人士訂立相關合同，據此（其中包括），中信大
錳合資企業將在其一般業務中從廣西大錳及廣西大錳聯繫人士購買原料、錳產品、工具及設
備，或向其聯繫人士銷售錳產品及原料。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相關合同、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詳情刊載於本公佈下
文內。

相關合同及持續關連交易之概要

(A) 大新桂南合同

(1) 大新桂南合同詳情

日期：

2008年1月10日

訂約方：

(a)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
(b) 大新桂南

事項：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從大新桂南購買硫酸及蒸汽，以及向大新桂南銷售硫磺。

(2) 年度上限

就從大新桂南購買硫酸及蒸汽而言，年度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81,536,000 94,280,000 94,280,000
(84,797,440) (98,051,200) (98,051,200)

就向大新桂南銷售硫磺而言，年度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25,500,000 25,500,000 25,500,000
(26,520,000) (26,520,000) (26,520,000)

年度上限乃參考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對硫酸及蒸汽之預期未來需求及其日後預測價格，
並假設大新桂南對硫磺有持續需求（尤其於中國市場），以及硫磺之潛在價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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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廣西大錳合同

(1) 廣西大錳合同詳情

日期：

2008年1月10日

訂約方：

(a)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
(b) 廣西大錳

事項：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向廣西大錳銷售天然放電錳粉。

(2) 年度上限

就銷售天然放電錳粉而言，年度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6,475,000 6,475,000 6,475,000
(6,734,000) (6,734,000) (6,734,000)

年度上限乃參考對天然放電錳粉預測未來銷售額，並假設對天然放電錳粉有持續需
求（尤其於中國市場），以及天然放電錳粉之潛在價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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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廣西桂林大錳合同

(1) 廣西桂林大錳合同詳情

日期：

2008年1月10日

訂約方：

(a)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
(b) 廣西桂林大錳

事項：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從廣西桂林大錳購買電解金屬錳，以及向廣西桂林大錳銷售碳酸
錳粉及提供服務（包括礦場挑選、研磨粉末及碳酸錳粉加工）。

(2) 年度上限

就從廣西桂林大錳購買電解金屬錳而言，年度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40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
(416,000,000) (416,000,000) (416,000,000)

就向廣西桂林大錳銷售碳酸錳粉而言，年度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19,200,000 19,200,000 19,200,000
(19,968,000) (19,968,000) (19,968,000)

就向廣西桂林大錳提供服務（包括礦場挑選、研磨粉末及碳酸錳粉加工）而言，年度
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56,000) (1,456,000) (1,456,000)

年度上限乃參考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對電解金屬錳之預期未來需求及其日後預測價格，
以及對碳酸錳粉預測未來銷售額，並假設對碳酸錳粉有持續需求（尤其於中國市場），
以及碳酸錳粉之潛在價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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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廣西柳州合同

(1) 廣西柳州合同詳情

日期：

2008年1月10日

訂約方：

(a)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
(b) 廣西柳州

事項：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從廣西柳州購買陰極板及立磨，以及向廣西柳州銷售冶金錳礦石。

(2) 年度上限

就從廣西柳州購買陰極板及立磨而言，年度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24,650,000 17,550,000 7,000,000
(25,636,000) (18,252,000) (7,280,000)

就向廣西柳州銷售冶金錳礦石而言，年度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7,500,000 無 無
(7,800,000) (無) (無)

年度上限乃參考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對陰極板及立磨之預期未來需求及其日後預測價
格及過往之銷售額，並假設對中信大錳合資企業生產之冶金錳礦石有持續需求（尤
其於中國市場），以及冶金錳礦石之潛在價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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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南寧市電池廠合同

(1) 南寧市電池廠合同詳情

日期：

2008年1月10日

訂約方：

(a)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
(b) 南寧市電池廠

事項：

從南寧市電池廠購買用於中信大錳合資企業生產之錳產品之包裝袋。

(2) 年度上限

就購買包裝袋而言，年度上限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7,297,900 7,761,900 7,877,900
(7,589,816) (8,072,376) (8,193,016)

年度上限乃參考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對包裝袋之預期未來需求及其日後預測價格而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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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合同條款及年度上限

各相關合同就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廣西大錳及廣西大錳聯繫人士按一般商業條款並須按照現
行市價進行不時訂立之持續關連交易提供框架。相關合同之條款乃按公平磋商基準進行商討。

各相關合同均為新協議，其有效期至及包括2010年12月31日。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持續關連交易乃按及將按一般商業條款於中信大錳合資企
業之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且相關合同之條款及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持續關連交易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進行持續關連交易之理由及利益

銷售硫磺、天然放電錳粉、碳酸錳粉及冶金錳礦石等產品，以及向廣西大錳及廣西大錳聯繫
人士提供加工服務，對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營運收入有正面影響，並增加按市價採購中信大
錳合資企業之產品及服務之買方及顧客數目以及需求。就中信大錳合資企業從廣西大錳聯繫
人士收購之硫酸、蒸汽、電解金屬錳、陰極板、立磨及包裝袋而言，廣西大錳聯繫人士已向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證明其為可靠供應商，且價格具競爭力，對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持續營運
及業務相當重要。

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業務多元化之能源及天然資源投資控股公司，並透過其附屬公司擁有石油、電
解鋁、煤、進出口商品及錳業之權益。本集團目前主要營運之業務乃位於澳洲、中國及印尼。

本公司透過一間本公司擁有80%權益之非全資附屬公司擁有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60%權益。

持續關連交易與本集團之業務策略及目標一致。

廣西大錳之資料

廣西大錳為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國有有限責任公司。廣西大錳及其附屬公司主要營運之
業務包括開採、選取、提煉及加工錳，以及銷售汽車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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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影響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乃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廣西大錳擁有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40%權益，且為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主要股東。各廣西大
錳聯繫人士均為廣西大錳之聯繫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廣西大錳及各廣西大錳聯繫人
士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根據上市規則，持續關連交易則構成或將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
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之申報、公佈及股東批准規定。

倘本公司須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概無股東須放棄投票。本公司
收到Keentech及CA發出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之書面批准。Keentech及CA為中信之全
資附屬公司。於本公佈日，Keentech及CA分別為1,990,180,588股股份及750,413,793股股份之
登記及實益持有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257,884,381股。Keentech及CA持有合共2,740,594,381
股股份，佔倘本公司須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之情況下賦予權利出
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證券面值超過50%。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3條，本公司
不會就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資料之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通函內將載有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之相關合同之條款及條件對股
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向股東發出之意見書。

通函內亦將載有獨立財務顧問就（其中包括）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之相關合同之條款
及條件對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股東發出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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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本公佈所有詞彙界定如下：

「年度上限」 指 就每項持續關連交易而言，如本公佈所載該項持續關連交易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全年銷售或採購之最高價
值，及倘文義另有所指，則指所有該等年度上限

「聯繫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CA」 指 CITIC Australia Pty Limited，一間於澳洲維多利亞省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並為中信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 指 中信大錳礦業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崇
左市成立之中外合資企業

「中信」 指 中國中信集團公司，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並受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直接監控之國有企業

「本公司」 指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 指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1)大新桂南根據大新桂南合同進行、
(2)廣西大錳根據廣西大錳合同進行、(3)廣西桂林大錳根據
廣西桂林大錳合同進行、(4)廣西柳州根據廣西柳州合同進
行及(5)南寧市電池廠根據南寧市電池廠合同進行之持續關
連交易

「大新桂南」 指 大新桂南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
並為廣西大錳之聯繫人士

「大新桂南合同」 指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大新桂南於2008年1月10日訂立之兩份
合同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西大錳」 指 廣西大錳錳業有限公司，一間中國國有有限責任公司，並為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之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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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大錳聯繫人士」 指 大新桂南、廣西桂林大錳、廣西柳州及南寧市電池廠

「廣西大錳合同」 指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廣西大錳於2008年1月10日訂立之合同

「廣西桂林大錳」 指 廣西桂林大錳錳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公司，並為廣西大錳之聯繫人士

「廣西桂林大錳合同」 指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廣西桂林大錳於2008年1月10日訂立之
合同

「廣西柳州」 指 廣西柳州大錳機電設備制造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公司，並為廣西大錳之聯繫人士

「廣西柳州合同」 指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廣西柳州於2008年1月10日訂立之合同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董事會屬下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獨立財務顧問」 指 第一上海融資有限公司

「Keentech」 指 Keentech Group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並為中信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南寧市電池廠」 指 南寧市電池廠，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為廣西大錳
之聯繫人士

「南寧市電池廠合同」 指 中信大錳合資企業與南寧市電池廠於2008年1月10日訂立之
合同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相關合同」 指 大新桂南合同、廣西大錳合同、廣西桂林大錳合同、廣西柳
州合同及南寧市電池廠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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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主要股東」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於本公佈內，以人民幣為單位之金額已按人民幣1元兌1.04港元之匯率折算為港元（反之亦然），僅供說明之用。

有關換算並不代表任何以人民幣或港元為單位之金額已經或應已或應可按上述匯率或其他匯率或在任何情況

下換算。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孫新國

香港，2008年1月10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孔丹先生、秘增信先生、壽鉉成先生、孫新國先生、李素梅女士、

邱毅勇先生、曾晨先生及張極井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廷雄先生及唐葵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范仁達先生、蟻民先生及曾令嘉先生。


